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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政办字〔2020〕36号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郯城县卫生县城（乡镇）长效管理

监督考核细则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郯城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、科级以上事

业单位，郯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马陵山景区管委会，新村银杏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：

现将《郯城县卫生县城（乡镇）长效管理监督考核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6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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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城县卫生县城（乡镇）长效管理
监督考核细则

第一条 基本原则 坚持突出重点，着力解决问题，以考核

体现工作导向；坚持条块结合，加强日常监管，以考核强化职

责落实；坚持责任追究，严格奖惩激励，以考核推动责任体系

落实；坚持目标管理，逐步健全机制，以考核促进管理水平提

高；坚持效率优先，兼顾总体公平，以考核调动整体工作积极

性。

第二条 考核机构 郯城县爱卫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卫

生县城（乡镇）长效管理考核，并对考核结果进行汇总和综合

评价。县爱卫服务中心组织相关部门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

考核组，具体负责建成区及乡镇、街道、开发区现场考核工作，

并对考核情况进行评比、排名、通报。各网格牵头单位具体负

责各网格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，并对各职责部门履职存在问题进

行督促整改落实。

第三条 考核对象 各乡镇、郯城街道、马陵山景区、新村

银杏产业开发区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住建

局 、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、县交警大队、县卫健局、各网格

牵头单位等涉及卫生县城（乡镇）长效管理的单位。

第四条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分为日常考核和现场考核。建

成区日常考核由各网格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实施，采取明查抽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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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，对各职责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评估检查，并于每季度最

后一月将检查情况及网格问题清单报县爱卫会办公室，县爱卫

会办公室组织人员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每季度通报 1次。

建成区现场考核采取第三方暗访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查，对各职

责部门、网格每半年考核 1 次。各乡镇、街道、开发区日常考

核由相关职责部门依据各自工作职责提供考核成绩，每季度提

报 1次。现场考核由县爱卫会办公室组织第三方采取明查与暗

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每半年考核 1次。

第五条 考核内容 主要是依据《国家卫生县城（乡镇）评

审细则》和《国家卫生县城（乡镇）暗访现场评分表》（以下

简称《现场评分表》）规定的考核内容，重点包括爱国卫生组

织管理、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、市容环境、农贸市场、交通秩

序、园林绿化、建筑工地、公共场所、食品安全、病媒生物防

制、社区及窗口单位、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、社区和乡辖村卫

生、日常材料信息上报等。

第六条 计分原则 职能部门对各乡镇日常考核总分设 100

分，具体考核标准由各职能部门依据本部门标准自行制定。各

网格对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日常考核总分设 100分，具体考核标

准见附件。

现场考核由第三方按《现场评分表》的内容、标准进行评

分，总分设置 1000分。

（一）考核排名按县直职责部门、网格与乡镇 3个层面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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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进行。县爱卫服务中心每半年将县直各职责部门、乡镇实际

考评分数分别汇总后按百分制折算得出最终考评分数，年终按

照日常考核和现场考核占 70%的比例累计加权平均得出全年实

际得分。

（二）县直职责部门与各乡镇举办省、市、县级工作经验

介绍现场会分别加 15分、10分、5分，创新工作方法被上级认

可的加 5分；在年度爱国卫生工作中受到国家、省、市表彰的，

在年度总分加 15分、10分、5分；因工作不力被上级通报批评

的，年度总分扣 5 分；县爱卫会办公室下达整改通知、新闻媒

体曝光和群众举报投诉问题（经核实情况属实）未整改的，材

料和信息未报、迟报的，年度总分每例扣 0.5 分，扣止 10分。

第七条 结果运用

（一）对当年度有卫生创建任务的乡镇、单位，按照《县

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2018年郯城县全域卫生创建

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办字〔2018〕55 号文）要求，对年度内

乡镇卫生创建成功并进行公示命名的，在年度全县经济社会发

展综合考核中按荣誉等次给予加分，县财政给予一定的奖补资

金支持。

（二）对当年度无卫生创建任务的乡镇、单位，要做好长

效保持工作，按照《郯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郯城县健全完善

国家卫生县城长效管理机制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郯政办字

〔2019〕18号文）要求，各乡镇和相关县直单位的卫生长效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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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情况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。

第八条 工作纪律 考核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客

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。对违反工作纪律、被举报的，一经调查核

实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县爱卫服务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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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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